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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维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琪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于 2026 年 5 月 6 日经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 2026 年 6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1435 号）。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次发行拟采用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和网上向开通北交所交易权限的合格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210 号）（以下简称“《发行注册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证公告〔2025〕8 号，以下简称“《管理细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北

证公告〔2023〕55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发行与上市》（北证

公告〔2024〕16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

（中证协发〔2023〕18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国信证

券对维琪科技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883.00 万股，发行后

总股本为 5,883.00 万股，本次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5.0093%。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8.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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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略配售对象的选取标准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及与发

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

金实力； 

（2）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的发行人股票； 

（3）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通过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4）最终战略投资者不超过 20 名。 

结合《管理细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国信资管维琪科技员工参

与北交所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珀莱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西安

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 3 名战略配售投资者，均符合以上选取标准。 

3、参与规模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承诺认购股数及限售期安排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的名称 承诺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安排 

1 
国信资管维琪科技员工参与北交所战

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02,496 12 个月 

2 珀莱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90,252 6 个月 

3 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0,252 6 个月 

合计 883,000 / 

注：战略投资者认购股份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8.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二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20 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

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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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并出具了相关承

诺函，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

的股票数量，并承诺不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 

5、限售期限 

国信资管维琪科技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

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珀莱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获配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20 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

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的要求。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目前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

标准，同时亦符合《管理细则》第二章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一）国信资管维琪科技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维琪科技资管计划”） 

1、基本信息 

根据《国信资管维琪科技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

料，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国信资管维琪科技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PA99 

管理人名称 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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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6年6月11日 

成立日期 2026年6月3日 

到期日 2036年6月2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维琪科技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独立管理和运用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

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并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

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因此，维琪科技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该资管计划

的实际支配主体。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事宜，已分别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及 2026 年 6 月 1 日经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和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维琪科技资管计划份额

持有人员、类别、认购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姓名 任职 类别 
认购资产管理计

划金额（万元） 

资产管理计划持有

份额比例（%） 

1 丁文锋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608.00 39.02 

2 王浩 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400.00 25.67 

3 张永清 

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 

高级管理人员 250.00 16.05 

4 章次宏 生产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6.42 

5 刘子建 
职工董事、研发

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6.42 

6 黎霭麒 人力行政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6.42 

合计 1,558.00 100.00 

注：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认购金额 1,558.00 万元含管理费，最终认购金额可能由于四舍五

入而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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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参与人中，除丁文锋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外，其他人员与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无亲属关系、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上述人员与发行人或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之间均签署了劳动合同，系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具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战略配售资格 

维琪科技资管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发行人董事会已审议通过

上述人员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且维琪科技资管计划已按照

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备案程序，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

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维琪科技资管计划参与人提供的银行流水（银行流水的核查时间为 3个

月，即 2026 年 3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认购款缴纳日）、承诺函等，以及维琪科

技资管计划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的认购资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为资管计划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资管计划的情形。本次配售符合

资管计划资金的投资方向要求。 

6、限售期 

维琪科技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珀莱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珀莱雅（海南）”）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珀莱雅（海南）投资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EQ8RW82

Y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侯军呈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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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公园路 102 号商铺二楼 210 号 

营业期限 2025-07-18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

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咨询

策划服务（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603605.SH）持股 100% 

根据珀莱雅（海南）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珀莱雅（海

南）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

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应当终止的情形。珀莱雅（海南）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珀莱雅（海南）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珀莱雅”，证券代码 603605.SH）的全资子公司，是珀莱雅集团对

外资本运作的专业投资平台。 

经核查，珀莱雅（海南）的股权结构如下： 

 

根据珀莱雅披露的《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珀

莱雅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侯军呈 34.53 

2 方玉友 15.06 

3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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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玺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4 

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三二组合 0.98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88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0.66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0.42 

9 赵文涛 0.41 

10 谷继永 0.41 

合计 57.94 

珀莱雅（海南）的控股股东是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603605.SH），

实际控制人为侯军呈和方爱琴。 

3、战略配售资格 

珀莱雅创立于 2006 年，2017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603605.SH），致力于构建新国货化妆品产业平台，主要从事化妆品类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旗下主要拥有“珀莱雅”“彩棠”“Off&Relax”“悦芙媞”

“CORRECTORS”“INSBAHA 原色波塔”“惊时”“优资莱”“韩雅”等品牌。

公司自有品牌已覆盖大众精致护肤、彩妆、洗护、高功效护肤等美妆领域。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珀莱雅的总资产为 89.12 亿元，净资产为 65.49 亿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 105.97 亿元，净利润为 15.43 亿元。 

珀莱雅是发行人报告期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的重要客户，2023 年度、2024 年

度和 2025 年度，发行人对珀莱雅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7.99 万元、13.04 万元和

434.78 万元，2025 年度是发行人第 12 大客户。珀莱雅（海南）为珀莱雅的全资

子公司，是珀莱雅集团对外资本运作的专业投资平台，其核心业务涵盖自有资金

投资、资产管理服务及创业投资，通过专业投资实践，致力于促进美妆产业链协

同与资源整合，强化在彩妆及年轻消费市场的布局能力，推动行业生态发展。珀

莱雅（海南）具备相应的产业背景与资金实力，其作为战略投资者能够深化发行

人与重要客户的资本与战略纽带，符合相关规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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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珀莱雅（甲方）、珀莱雅（海南）（丙方）与发行人（乙方）签署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发行人与珀莱雅、珀莱雅（海南）的战略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1、产品与创新合作 

（1）创新优先通知 

对于乙方自行研发的新原料、新配方、新成品或已授权的专利，符合甲方需

求范围的，乙方须第一时间主动与甲方沟通，共同探讨合作机会，甲方享有优先

合作权及最惠国待遇。 

（2）定制化服务与共建计划 

乙方可为甲方及丙方定制开发特定场景应用的原料与技术解决方案，并探讨

共同建设多肽赋能平台。 

（3）商业条款支持 

乙方在原料合作模式、供货价及供货方面给予甲方最优惠支持，保障研发项

目及后续量产的稳定推进。 

（4）独家合作机会 

若甲方或丙方对某项乙方的新产品或创新产品有明确的合作意向并提出独

家合作需求，乙方应保障甲方享有优先合作权及最惠国待遇。在商业和技术条件

可行的情况下，双方可进一步协商就该产品达成独家或排他性的合作协议，具体

权利义务以届时签署的专项协议为准。 

（5）联合开发与共创产品 

①在协议有效期内，任一方提出合作创新计划，由各方共同投入实质性技术

资源，合作研发计划中涉及的原料、成分或产品及其制备方法（以下简称“共创

产品”），甲方或丙方对共创产品享有排他使用权。 

②排他性供应：对于任何三方签订协议而开发的共创产品，乙方承诺并保证，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及协议终止后五年内，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尤其是与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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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竞争关系的化妆品企业，其名单由三方另行确认）生产、销售或提供该等共

创产品。三方另有书面约定的除外。 

（6）采购合作与新品推广支持 

①采购合作 

在协议有效期内，对于甲方所需的、且乙方能够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甲方有

意向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乙方作为供应商。乙方同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满足甲

方的采购需求，并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价格和服务，以确保实现甲方的优先合

作权及最惠国待遇。 

②新品推广支持 

A、优先纳入研发体系：甲方优先将乙方纳入新项目原料筛选及配方研究体

系，探索联合申报专利、科研成果发表等合作机会。 

B、优先磋商权：在甲方新产品开发中，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就其原料与技术

方案享有优先磋商权。 

C、推广活动支持：征得甲方同意后，甲方可支持乙方在行业展示、联合发

布及学术交流方面的推广活动。” 

经核查，珀莱雅（海南）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

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

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珀莱雅（海南）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珀莱雅（海南）出具的承诺函，珀莱雅（海南）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

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珀莱雅（海南）提供的相关资产证

明文件，其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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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限售期 

珀莱雅（海南）本次获配的股票的限售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巨子生物”）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1722852037L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

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 严建亚 

注册资本 68752.179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09-05 

注册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69 号创业研发园 C 区 20 号 

营业期限 2001-09-05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生物基材料制造；日用化学产品制

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

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

用医疗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日用杂品

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不含酒）；保健食品（预包装）

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物基

材料销售；玩具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饰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化妆品生产；食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

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食品销售；检验检测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巨子生物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50%、香港亚信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50% 

根据西安巨子生物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西安巨子生

物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

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

当终止的情形。西安巨子生物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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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西安巨子生物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西安巨子生物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巨子生物控股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巨子生物”，证券代码 2367.HK）

的境内全资子公司，巨子生物是一间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西安巨子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西安巨子生物的控股股东是巨子生物控股有限公司（2367.HK），实际控制

人为范代娣。 

3、战略配售资格 

西安巨子生物利用专有的合成生物学技术设计、研发及生产如重组胶原蛋白、

稀有人参皂苷及其他生物活性成分，聚焦功效性护肤品、医疗器械、功能性食品

及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三大产业方向，以“生物科技服务美丽与健康”为使命，

秉承对自然美丽和健康的创新技术及产品研发的不懈追求，致力于将技术从实验

室带入生活，成为中国美丽与健康领域的领先企业。 

西安巨子生物成立于 2001 年，巨子生物于 2022 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2367.HK），西安巨子生物是巨子生物的境内全资子公司。巨子生

物是国内基于生物活性成分的专业皮肤护理产品行业的先行者和领军者，其利用

专有的合成生物学技术设计、研发及生产如重组胶原蛋白、稀有人参皂苷及其他

生物活性成分，聚焦功效性护肤品、医疗器械、功能性食品及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三大产业方向。旗下主要拥有“可复美”“可丽金”等品牌，覆盖功效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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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医用敷料等专业皮肤护理产品。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巨子生物的总资

产为 108.41 亿元，净资产为 99.25 亿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 55.19 亿元，净利润

为 19.15 亿元。 

西安巨子生物是发行人重点合作的战略客户，报告期内公司经由经销商向巨

子生物销售了多款多肽活性原料，2026 年开始将与该客户建立直销关系，预期

将为成为公司销售金额增长较快的重要客户之一。 

根据西安巨子生物（甲方）与发行人（乙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发行人与西安巨子生物的战略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1、产业合作 

双方愿积极探索多种合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交流、联合研发、业务拓

展（BD）、产业链协同等，共同推动生物活性物及功效原料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

业应用。 

2、产品与创新合作 

①创新产品优先沟通：对于乙方研发的新产品或创新产品，符合甲方需求范

围的，乙方愿在商业化推广前及时与甲方沟通，共同探讨合作机会。 

②研发优先合作：甲方鼓励将乙方优先纳入新项目原料筛选及配方研究体系，

并探索联合申报专利等合作。在新产品开发中，双方将积极进行原料及技术方案

磋商。 

③定制化研发支持：乙方愿根据甲方需求提供定制化原料与技术解决方案，

双方可探讨共建联合研发平台或其他研发机制，具体合作模式由双方针对具体项

目另行签署专项协议约定。 

④优惠供应保障：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乙方愿在原料定价、供货保障等方面

给予甲方优惠支持，确保研发与量产的稳定供应。 

⑤独家合作机会：对于双方共同确认的共创产品，经协商一致，可在专项协

议中约定排他性供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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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购及推广 

①采购合作：甲方将积极推进乙方重点产品的测试工作。对于甲方所需的、

且乙方能够提供的产品，在满足甲方研发和生产体系测试合格、乙方报价不高于

市场其他供应商的前提下，甲方将优先考虑采购乙方产品。双方将共同努力，推

动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采购合作关系。 

②推广支持：双方支持对方在行业展示、联合发布、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推广

活动，共同提升品牌影响力。” 

经核查，西安巨子生物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

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

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同时，巨子生物已出具《关于知悉并参与协调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参与深圳市维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并上市战略配售的知悉函》，

主要内容包括： 

“一、本公司已知悉西安巨子生物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相关事宜，对该

投资事项表示理解与支持。 

二、本公司确认，西安巨子生物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系基于其自身的独立商业

判断及内部有效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本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及产业投资布局。 

三、作为西安巨子生物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将协调发行人与本公司相关下属

企业开展业务协同的相关工作。 

四、本说明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公司保证上述说明与确认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西安巨子生物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西安巨子生物出具的承诺函，西安巨子生物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

来源为其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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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西安巨子生物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

其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6、限售期 

西安巨子生物本次获配的股票的限售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的

禁止情形核查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

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经

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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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

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战略投资者符合本次

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前述战略投

资者的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向前述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

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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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维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

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